按金额发起赎回交易需求函

广发证券资产托管部：
我司作为管理人的产品【XXX基金】，基金合同约定“基金赎回采用份额申请的形式”，现我司根据基金运营的实际需求，申请新增“按金额发起赎回交易”的赎回申请形式。
针对上述赎回申请形式，我司已知悉以下事项：
（1）我司在基金运作过程中按金额发起赎回申请时，填写的赎回申请金额为投资者的净赎回确认金额，不包含基金赎回费及业绩报酬，烦请贵司按赎回申请金额及费率等信息自动计算所应赎回的份额并进行交易确认。
（2）如投资者已开立多个交易账号,我司将自行控制赎回份额的先后次序，指定当次赎回的交易账号，具体请以我司提交的申请为准。
（3）如因四舍五入等原因导致的资金尾差，以注册登记机构实际确认结果为准，并由我司承担可能导致的风险。
请贵司协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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